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情况公开一览表
（第十二批  2024年5月21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9
D3HN2024052
00073

五里墩乡鑫一洗水厂只在夜间生产 ，
排放的白烟里面含有大量毛絮 ，导致
周边居民家中、菜地全部都是毛絮。
有处理设备，但平时不开。多次向
12345举报，协调三四年问题未解决，
区环保局也拍照取证过。在中央环保
督察组来后暂停生产。

株洲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五里墩乡鑫一洗水厂只在夜间生产 ，在中央环保督察组来后暂停生产 ，有处理设备，但平时
不开的问题不属实。5月21日至22日，芦淞区政府组织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 、董家塅街道
办等单位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 。检查时，鑫一洗水厂白天在正常生产，该厂屋顶的喷淋式
除尘塔在正常开启运行，查看了设施运营台账，未发现设施停运的问题。
2、排放的白烟里面含有大量毛絮，导致周边居民家中、菜地全部都是毛絮的问题属实 。
3、多次向12345举报，协调三四年问题未解决，区环保局也拍照取证过的问题不属实 。今年2月
28日、3月1日，有群众通过12345市长热线对五里墩洗水工业园灰尘扰民问题进行了投诉 ，株洲
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受理投诉后 ，及时组织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 ，要求园区企业采
取规范危废间、规范一般固废堆放场所、增设粉尘处理设施采样口、建立设施运营台账等有效措
施进行整改治理，目前园区管理方正按要求进一步整改当中 。

部分属实

1、企业完成电力
大数据系统安
装，能够对生产
时间进行实时监
控。
2、企业生产期间
产生的纤维粉尘
收集处理到位，
不影响周边居民
生活。
3、对企业外排废
气进行定期检
测，确保达标排
放。

处理情况：
1、安装电力大数据系统，对生产时间进行实时监控。
2、对废气收集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满足处理要求，坚决防止纤维粉尘外溢
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3、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其外排废气进行定期检测 ，确保达标排放。
整改情况：
1、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正在帮助企业积极协调安装电力大数据系统相关
事宜。
2、企业正在制定废气处理设施升级改造方案 。
3、待改造完后，该企业将及时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外排废气进行检测 ，确保
达标排放，有效解决纤维粉尘扰民问题。

未办结 无

21
D3HN2024052
00093

原株洲市酒埠江钢铁厂的重金属污染
治理项目是国家投入5000千万的治理
项目，该项目治理手段是使用黄土封
闭掩埋等，并为了谋利把钢铁、钢渣
等翻出来卖掉。2023年1月27日，又在
钢铁厂里挖高岭土，挖了几万吨。向
多部门举报过，但都是走走过程，没
有解决。

株洲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原株洲市酒埠江钢铁厂的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是国家投入 5000千万的治理项目，该项目治理
手段是使用黄土封闭掩埋等，并为了谋利把钢铁、钢渣等翻出来卖掉问题不属实。该项目总投资
1036.2615万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10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36.2615万元。该项目按实施方案
完成了场地范围5.8万立方米渣土混合物清运至湖南远大水泥有限公司进行水泥窑协同处置 ，原
位稳定化处理6.57万立方米污染土壤，达标后回填，回填后的场地进行了封场覆土 ，并建设了截
排水系统。不存在为了谋利把钢铁、钢渣等翻出来卖掉现象。
2、2023年1月27日，在株洲酒埠江钢厂内采挖高岭土达几万吨问题部分属实 。采挖高岭土不在原
株洲市钢铁厂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范围内 ，且实际非法开采矿量经自然资源部门技术认定 ， 合
计5764.2吨。
3、向多部门举报，但都是走走过程，没有解决不属实。2023年2月26日，攸县自然资源局接到该
矿涉嫌非法采矿的群众举报后 ，攸县自然资源局、攸县公安局、攸县人民检察院等部门都对此案
件高度重视，并依法依规进行了相应的处置 ，目前该案件正在办理中。

部分属实
对采挖区进行生
态修复。

处理情况：
2023年2月26日，攸县自然资源局调查发现当事人齐某某在攸县源源超细高岭土
矿生态修复过程中擅自超深超界采挖高岭土矿 。对此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已对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整改情况：
1、2023年2月26日，攸县自然资源局开展了调查查处工作 。由于涉案金额达到刑
事立案标准，2023年5月24日攸县自然资源局将该案件移送攸县公安局追究刑事
责任。2024年4月30日，湖南攸县人民检察院对齐飞宇作出不起诉决定并下发不
起诉决定书。2024年5月10日，湖南攸县人民检察院向攸县自然资源局下发检察
意见书，要求依法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
2、该案件正在由攸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加急办理中 ，自然资源局继续履行行政处
罚并执行到位。后续相关部门切实加强监管，严格按照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的生
态修复要求高效完成攸县源源超细高岭土矿生态修复工作 。

未办结 无

42
X3HN2024052
00029

株洲市攸县新市镇庚子村老屋组文普
玄武岩非法开矿破坏环境，2024年已
被株洲市处罚。

株洲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对采矿损毁区域
采取工程复绿措
施，恢复生态环
境。

处理情况：
1、对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要求该矿立即停止非法采矿行为 。
2、制定生态修复方案，要求该矿按要求对矿区内损毁区域进行复绿 。
整改情况：
1、攸县自然资源局已于2024年1月对其进行了立案查处，当事企业停止了非法采
矿行为。经鉴定该企业无证开采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2024年3月25日，攸县自然
资源局已将该案移交攸县公安局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2、经技术单位测量，该公司矿区范围内需采取生态修复措施进行复绿的损毁面
积约2.97公顷。2024年4月28日，攸县自然资源局邀请技术单位到现场实地核
查，并制定《攸县新市镇文普玄武岩采石场生态修复工程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
2024年5月6日，攸县政府办、攸县自然资源局、新市镇政府与技术单位到现场将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交到该公司负责人手中 ，并现场进行技术交底和指导，要求按
照施工图设计说明书要求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2024年5月6日至2024年5月16日，
该矿已对部分矿区范围内裸露部分覆土复绿 ，预计办结时间为2024年12月。

未办结 无



49
D3HN2024052
00009

南洲镇湘东村社塘组被人倾倒了近千
平方工业垃圾和建筑垃圾（现在用渣
土覆盖了）。

株洲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南洲镇湘东村社塘组被人倾倒了近千平方建筑垃圾 ，垃圾现在用渣土覆盖了问题部分属实 。经过
挖掘清理，发现现场倾倒填埋有建筑、生活混合垃圾2处，占地面积约600余平方米。现场检查未
发现该地块倾倒或填埋有工业垃圾 （固体废物）。

部分属实

对现场垃圾清理
筛选运送至华新
水泥公司进行协
同窑焚烧处置，
对现场裸露地块
进行抑尘复绿，
加强对周边建筑
垃圾问题的巡查
监管。

处理情况：
5月22日，渌口区城管局牵头组织生态环境局渌口分局 、南洲镇人民政府、南洲
集团到达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并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问题整改工作 。要求相关单位
制定垃圾清理处置的整改方案 ，对现场垃圾清理筛选运送至华新水泥公司进行协
同窑焚烧处置，对现场裸露地块进行抑尘复绿 。
整改情况： 
截止5月27日，现场倾倒填埋的建筑、生活垃圾已完成清运；对裸露地块进行了
防尘网覆盖并播洒草籽复绿；现场已树立“严禁倾倒垃圾”的警示标志，进出道
路口设置了路障。相关单位将加大监管力度，对周边建筑垃圾倾倒问题开展巡查
。同时对周边村组群众进行政策法规宣传 ，避免在此处倾倒生活垃圾。          

已办结 无

96
X3HN2024052
00051

2019年初至今，张某某，赖某某和周
某某两个团伙破坏木鱼山，以“修建
烟花仓库”和“预防水土流失”为由
从木鱼山盗挖石英砂获得巨额收益 。
目前茅坪村天气晴朗时漫天灰尘 ，下
雨满地泥泞，黄泥巴污水到处可见。

株洲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2019年初至今，张某某，赖某某和周某某两个团伙破坏木鱼山 ，以“修建烟花仓库”和“预
防水土流失”为由从木鱼山盗挖石英砂获得巨额收益问题部分属实 。 其中，张某某，赖某某团
伙盗挖石英砂获得巨额收益情况属实 。周某某实为汇庆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司所有人 ，拟在新建
烟花仓库，办理了相关用地手续。该项目在土方开挖施工过程中发现该处存在矿产资源 ，根据《
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有效处置建设工程项目范围内剩余矿产资源工作 （试行）的通知》规
定，2024年5月14日，醴陵市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了专题会议 ，明确该企业基建工程与剩
余矿产资源处置流程同步进行 ，醴陵市自然资源局严格按照程序迅速推动招拍挂流程处置剩余矿
产资源，经公共交易平台公开招标明确处置单位 。在中标单位进场前，汇庆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
司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施工 ，并对矿产资源暂行处置，不得再行转包分包 ，且销售对象必
须为合法有证企业，相关凭证妥善保管。中标单位进场后，汇庆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司与中标单
位妥善解决处置资源有关问题 。
2、目前茅坪村天气晴朗时漫天灰尘 ，下雨满地泥泞，黄泥巴污水到处可见属实。

部分属实

1、土方开挖施工
区、进出道路安
装喷淋降尘措施
。
2、 完成水土保
持方案编制及审
批手续，做好水
土保持防治措
施，防止出现水
土流失现象。    

处理情况：
1、2021年醴陵市自然资源局对洪龙鞭炮有限公司 （张某某、赖某某）非法开采
矿矿产资源并销售行为移交至醴陵市公安局 。11月18日，醴陵市公安局对该案件
进行立案，对张某某采取了强制措施，赖某某因未参与非法开采未对其进行处罚
。2022年1月14日该案移诉醴陵市人民检察院 。3月29日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至人民法院，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非法采矿罪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处
罚金1万元，对其违法所得2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2、下达《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现场监察文书 》，要求汇庆烟花鞭炮销售
有限公司在施工区和进出道路安装抑尘设施 。                                
3、2024年4月25日，醴陵市水利局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醴水保政〔2024〕第
42号)，要求汇庆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并落实水土
保持防治措施，防止出现水土流失现象。                                    
整改情况：
1、已对张某某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
2、汇庆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已停工，待抑尘设施安装到位后再
恢复施工。
3、水土流失问题正在整改推进中。

未办结 无

97
X3HN2024052
00037

1、洣江街道仙源村青冲组存在农村厕
改问题。
2、垃圾分类在乡村难实行，一是缺少
垃圾桶，二是垃圾托运不及时，几天
运一次，有异味。

株洲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1、完成青冲组1
栋住宅的改厕任
务，同时按照“
一户一厕”原则
和“四改、四不
改”要求，对有
改厕意愿的农户
做到应改尽改。
2、科学设置垃圾
集中投放点，及
时清运垃圾，避
免出现异味。加
大垃圾分类宣传
力度，提升垃圾
分类水平，营造
良好人居环境。

处理情况：
1、5月22日，茶陵县政府、洣江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到仙源村青冲组进行核实 ，仙
源村青冲组有64户，实有住宅55栋，54栋已使用卫生厕所，1栋使用旱厕，对该
栋启动改厕程序。
2、合理设置收运点，适当增加垃圾桶数量、更换损坏垃圾桶。在特殊时节，根
据实际需求增派垃圾清运车辆 。
3、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提升垃圾分类水平。
整改情况：
1、已启动仙源村青冲组在使用的 1户旱厕改造工作。
2、已初步设定了垃圾集中投放点，本次计划增加垃圾桶30个，目前正在购买中
。
3、垃圾分类宣传和科普工作正在筹备 。

未办结 无

118
D3HN2024052
00019

株洲绿园再生资源责任有限公司中标
市政府清运全市建筑垃圾项目 ，该公
司没有环评手续，没有设备厂房，没
有环保设施，采用直接填埋的方式露
天处理垃圾。

株洲市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株洲绿园再生资源责任有限公司没有环评手续不属实 。该公司于2021年办理了环评手续并获
得了批复（株石环评表〔2021〕24号）。
2、公司无设备、无厂房属实。
3、没有环保设施不属实。施工现场配备了洒水车用于降尘 ，铺设了防渗膜用于骨料堆存区的防
渗及覆盖。
4、采用直接填埋的方式露天处理垃圾问题不属实 。为有效缓解我市装修垃圾处置能力不足的问
题，经相关部门同意后，2024年4月13日起该公司开始对全市装修垃圾进行临时性收储 。该公司
安排了专人对进场的装修垃圾进行人工分选 ，分选出来的轻质材料、塑料等装修垃圾尾料转运至
株洲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行无害化处理 ，骨料则在厂区内设置了专门的区域进行堆存 。经
统计，2024年4月13日至2024年5月19日，该公司共计收储装修垃圾1476车，约6360立方米，运送
至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轻质材料 、塑料等共1978.9吨。并不是以直接填埋的方式露天处
理垃圾。

部分属实

完成项目建设，
同时各职能部门
加强公司的日常
监管。

处理情况：
2024年5月22日，株洲市人民政府、株洲市城管局、石峰区人民政府联合开展了
现场调查，该公司目前尚处于建设期，为缓解株洲市装修垃圾处置能力 ，自2024
年4月13日起开始对全市装修垃圾进行临时性收储 。场内裸露黄土未覆盖防尘网
。
1、要求该公司严格按照项目建设期施工建设 。
2、对场内裸露黄土覆盖防尘网。
整改情况：
1、项目正在按计划进行后续建设。
2、该公司已对场内裸露黄土覆盖了防尘网 ，开启了抑尘设备。

未办结 无


